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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三家全资子公司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简阳沱江”）、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海天”）、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至海天”），以
及孙公司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污水”）。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简阳沱江提供2,000万元担保，为资
阳海天提供1,000万元担保，为乐至海天提供1,000万元担保，为资阳污水提供1,000万元担保。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简阳沱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350万元，为资阳海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6,
093.72万元，为乐至海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990万元，为资阳污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664.75万元
（包含本次发生的担保）。

● 公司本次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设置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1.93%，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同意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增收购的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231,
000万元的融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21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
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2025年1月14日对外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于2025年6月24日、25日签署的《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
资阳海天、乐至海天及孙公司资阳污水在交通银行申请的合计4,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以下简称

“成都农商银行”）于2025年6月25日签署的《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在成都农商银
行申请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简阳沱江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注册资本

住所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股东构成

经营范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91512081784725666M

有限责任公司
叁仟贰佰万圆整

简阳市十里坝狮子坪
2006年03月02日

余斌
否

股东名称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资产总额14,490.63万元，净资产5,455.60万元，负债总额9,035.0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

670.4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747.41万元，净利润1,419.18万元。

持股比例
100.00%

（二）资阳海天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注册资本
住所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股东构成

经营范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91512000756627903Y

有限责任公司
壹亿圆整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一段230号
2004年01月04日

伍刚
否

股东名称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自来水生产、供应、排水、管道安装、污水处理、水表测试；水暖器材、水暖管道配件、机械配
件、五金、日杂（除烟花爆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产总额 63,238.95万元，净资产 30,785.95万元，负债总额 32,453.0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

额24,350.3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8,893.62万元，净利润6,322.37万元。

持股比例
100.00%

（三）乐至海天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注册资本
住所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股东构成

经营范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91512022782278495Y

有限责任公司
壹仟壹佰肆拾伍万圆整
乐至县川鄂中路2号
2005年12月12日

涂顺畅
否

股东名称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程施工；现制现售饮用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计量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资产总额6,574.02万元，净资产3,673.90万元，负债总额2,900.1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

673.6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133.84万元，净利润1,075.27万元。

持股比例
100.00%

（四）资阳污水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注册资本
住所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股东构成

经营范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91512000MA62K0HE1L

有限责任公司
伍仟万圆整

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八楞区沱三桥小区
2007年11月09日

伍刚
否

股东名称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污水及垃圾的收集、处理、排放设施；提供污水及垃圾处理服务
并收取服务费；污水处理工程、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安装、运营；污
水处理设备的设计、制造；水处理、垃圾处理、生物质技术、环保产品的研发、开发、利用、咨
询；水质检测、废水利用、人员培训及其他污水垃圾处理、生物质技术、环保产品相关的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产总额20,645.21万元，净资产6,842.33万元，负债总额13,802.8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728.1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425.81万元，净利润-441.99万元。

持股比例
100.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简阳沱江担保事项之一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

内容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二）简阳沱江担保事项之二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向成都农商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

要内容如下：
1、债权人（甲方）：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
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宜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
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资阳海天担保事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资阳海天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

内容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乐至海天担保事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乐至海天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

内容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资阳污水担保事项
公司为孙公司资阳污水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内容

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旨在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有助于其稳健运营，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此外，公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
确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224,753.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81.93%。上述对外担保余额全部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
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5-临027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0
5,148,496,970

69.52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志磊先生主持，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明
宝和冯凯丽律师出席会议并作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3人，出席 7人，公司董事李志磊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独立董事王玉

梅、尉克俭、满莉、杨鼎新、孙积禄、刘力通过视频方式出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王普公、乔梁、彭宁、王
萌、王樯忠、马晓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包玺琳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武威、王磊、
姚思斯、王立勇、朱占瑞、张喜红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因工作原因委托证券事务代表徐学民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2,391,470
比例（%）
99.8814

反对
票数

5,376,500
比例（%）
0.1044

弃权
票数

729,000
比例（%）
0.014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2,349,270
比例（%）
99.8805

反对
票数

5,392,500
比例（%）
0.1047

弃权
票数

755,200
比例（%）
0.014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2,392,370
比例（%）
99.8814

反对
票数

5,392,200
比例（%）
0.1047

弃权
票数

712,400
比例（%）
0.0139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0,710,670
比例（%）
99.8487

反对
票数

7,228,00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558,300
比例（%）
0.011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0,643,570
比例（%）
99.8474

反对
票数

5,393,700
比例（%）
0.1047

弃权
票数

2,459,700
比例（%）
0.0479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0,264,770
比例（%）
99.8401

反对
票数

5,740,200
比例（%）
0.1114

弃权
票数

2,492,000
比例（%）
0.0485

7、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2,039,170
比例（%）
99.8745

反对
票数

5,784,400
比例（%）
0.1123

弃权
票数

673,400
比例（%）
0.0132

8、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2,121,370
比例（%）
99.8761

反对
票数

5,689,400
比例（%）
0.1105

弃权
票数

686,200
比例（%）
0.0134

9、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0,561,070
比例（%）
99.8458

反对
票数

7,081,000
比例（%）
0.1375

弃权
票数

854,900
比例（%）
0.016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提案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提案

同意

票数

621,502,464
623,276,864
623,359,064

比例（%）

98.6927
98.9745
98.9875

反对

票数

5,740,200
5,784,400
5,689,400

比例（%）

0.9115
0.9185
0.9034

弃权

票数

2,492,000
673,400
686,200

比例（%）

0.3958
0.1070
0.109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宝、冯凯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22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公告编号：2025-016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8
298

335,811,137
335,811,137
51.6899
51.68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勇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刘瑞泉律师、陈思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监事曾令炜因公务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687,134
比例（%）
99.9630

反对
票数
95,150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28,853

比例（%）
0.00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671,234
比例（%）
99.9583

反对
票数

106,877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33,026

比例（%）
0.009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693,232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87,677

比例（%）
0.0261

弃权
票数
30,228

比例（%）
0.009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857,755
比例（%）
99.1205

反对
票数

2,922,938
比例（%）
0.8704

弃权
票数
30,444

比例（%）
0.009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683,581
比例（%）
99.9620

反对
票数
70,112

比例（%）
0.0208

弃权
票数
57,444

比例（%）
0.0172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736,037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64,095

比例（%）
0.0190

弃权
票数
11,005

比例（%）
0.003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657,898
比例（%）
99.9543

反对
票数
93,977

比例（%）
0.0279

弃权
票数
59,262

比例（%）
0.0178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573,792
比例（%）
99.9293

反对
票数

184,117
比例（%）
0.0548

弃权
票数
53,228

比例（%）
0.0159

9、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1,048,009
比例（%）
98.5816

反对
票数

4,697,823
比例（%）
1.3989

弃权
票数
65,305

比例（%）
0.019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名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5,640,484
比例（%）
99.9491

反对
票数

117,627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53,026

比例（%）
0.015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

案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年度财务
审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提名暨选举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281,768

122,334,224

122,171,979
117,646,196
122,238,671

比例（%）

99.8957

99.9386

99.8061
96.1088
99.8605

反对

票数

70,112

64,095

184,117
4,697,823
117,627

比例（%）

0.0572

0.0523

0.1504
3.8377
0.0960

弃权

票数

57,444

11,005

53,228
65,305
53,026

比例（%）

0.0471

0.0091

0.0435
0.0535
0.04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刘瑞泉、陈思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56 证券简称：天下秀 公告编号：临2025-028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08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07,747,64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86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546,629.7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0086元；持股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008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至一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由
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0774元。如其认为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077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08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66 6131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6-26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5-023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沃衍”）

及其一致行动人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阴沃衍”）、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无锡悦衍”）、苏州沃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沃洁”）（以上合
称“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龙激光）
股份10,3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关于持有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变动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和通讯地址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2号楼15层D1510

2、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通信地址

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阴市长江路201号1513室

北京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D座1510-1512室

3、信息披露义务人3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通信地址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阴市滨江西路2号2号楼315室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2号楼15层D1511室

4、信息披露义务人4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通信地址

苏州沃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塔韵路178号1幢2层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2号楼15层D1511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投资者名称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沃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权益变动的时间区间
2024/1/2- 2025/6/24
2024/1/2- 2025/6/18
2023/7/11- 2025/6/18
2025/6/25- 2025/6/25
2025/6/25- 2025/6/25

减持数量
1,917,200
400,000
1,260,000
60,000
36,800

3,674,000

变动比例
1.85%
0.39%
1.22%
0.06%
0.04%
3.5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沃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数量(股)

10,326,837
1,733,163
1,470,000
480,000

14,010,000

占总股本比例
9.99%
1.68%
1.42%
0.46%
13.55%

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8,409,637
1,333,163
150,000
443,200

10,336,000

占总股本比例
8.14%
1.29%
0.15%
0.43%
10.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按照有关

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公司股东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计
划于2025年6月16日至2025年9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不超过3,100,
800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截至目前，上述减持计划正在进行中，公
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5-038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协定存款专用结算账户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
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的前提下，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8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
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议案
发表了同意意见。此外，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通过的现金
管理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公告》（2023-006）。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日在中信银行上海徐汇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协定存款专用结算账户（账
户：811020101270171846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协定存款专用结算账户内资金已转回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鉴于公司不再使用该账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以上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

注销的专用结算账户如下：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
协定存款

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名称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开户机构

中信银行
上海徐汇支行

账户

8110201012701718469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2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股票（证券简称：弘业期货，证券代

码：001236）于 2025年 6月 23日、2025年 6月 24日及 2025年 6月 25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采用电话和书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有

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修正情况。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有关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的问询函及回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5-038
转债代码：113569 转债简称：科达转债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负面
● 本次债项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负面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债券适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本公司于
2020年3月9日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科达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科达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前次评级展望为“负
面”；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5日，公司收到中证鹏元出具的《2020年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由A下调至A-；“科达转债”评级结果由A下
调至A-；评级展望“负面”维持不变。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2020年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5-026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有公司股
份29,543,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
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3月 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4），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拟于该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2,612,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65%。

近日，公司收到了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通知，截至2025年6月24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612,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5%，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9,543,603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7.35%
IPO前取得：29,543,60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

2025年3月13日

2,612,000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6月24日

集中竞价减持，2,612,000股

91.68～97.74元/股
245,728,029.50元

已完成

0.65%
不超过：0.65%
26,931,603股

6.7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38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天富集团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天富集团提供担保40,000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余额为761,200万元，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657,000万元。（含本次担
保）

●本次担保事项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天富集团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
天富集团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3亿元，用于其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及信托贷款等各类借款
事项，其中：为天富集团在国家开发银行申请不超过4亿元借款提供担保。截至公告披露日，在上述
审议额度内，公司为天富集团在国家开发银行已提供担保4亿元（含本次担保）。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近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国家开发
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天富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金额40,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建电力集团”）、间
接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52小区北一东路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1,741,378,100元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
权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等。

天富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8,557,704.62
6,245,670.69
2,312,033.93
2024年度

4,021,238.08
648.35

2025年3月31日
8,735,497.53
6,417,373.55
2,318,123.98
2025年1-3月
710,172.53
8,197.90

数据来源：天富集团2024年度审计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以上数据均为

合并数
审计单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富集团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

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天富集团40,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肆亿元整（￥40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

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
用、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
费、鉴定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借款人
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中新建电力集团、间接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就上述40,000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丙方：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4、主债权金额：40,000万元
5、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6、担保期间：反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7、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

约定的全部保证担保范围，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
主债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担
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支付均在本
担保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761,2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02.1553%；其中为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42,
2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6633%；新疆天富绿能光
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30,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4.0261%；新疆中天光伏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32,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2945%；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657,000万元，占
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88.1713%。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